
研究所修業畢業參考流程 
 
說明： 
    1.以下以一般生為例，2年畢業為目標。 
    2.碩專班可參考使用，若進修推廣組有相關表單，應使用之。 
    3.因學生與承辦人介面不同，故學生需先登錄相關資料，承辦人方能進行後續處理。 
    4.此流程僅供參考，各項辦理日期，以學校行事曆（學校首頁右下角）或最新規定辦理。 

碩 1 上：修課、研究 

碩 1 下：修課、研究、找指導教授 

 

系網站下載： 

教授指導同意書 

碩 2 上：修課、研究、寫論文 

碩 2 下或碩 3 以後：研究、寫論文 

符合本系修業規定後，準備口試： 

備妥口試本、申請學位考試(四月) 

預定口試委員名單 

口試前，向系辦索取口試評分等相關表單，於口試當

天使用。 

貴賓停車票券申請，於總務處駐警隊下載，憑口試委

員聘書辦理。 

 

取得口試委員聘書後，登錄口試日期

及地點 

口試 

修改論文 

論文修改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

辦理畢業離校手續 

於註冊課務組網站下載 

研究生畢業離校手續單 
 
上半年口試，7/31 前繳交 

下半年口試，1/31 前繳交 

如有逾期可能，應先辦妥延後繳交論文申請 

畢業 

註冊課務組網站下載： 

1.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

2.中文摘要範例 

3.英文摘要範例 

於圖書館海大博碩士論文系統上傳論文 

務必閱讀  上傳須知，以免造成審核問題 
 
審核通過，方能申請畢業 

依規定時程，於教學務系統 辦理選課事宜 

逾期無法辦理 

注意學校及系網頁公告，一般程序為： 

進入教學務系統的碩博士學位登錄資料 

1.學位考試申請 

2.學位考試口試委員名冊 

103.3 月教務處通知，5 月 31 日截止，由系所彙整簽

報申請資料送學校審核口試委員資格，合者方發給口

試委員聘書 

 


